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墨江县联珠镇会亮水泥用石灰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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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编制背景
墨江县联珠镇会亮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2018年2月26日首次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8222018027120146026，采矿权人：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地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茶城大道67号，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水泥用石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30.00万吨/年。矿区面积：0.0855km2。开采深度：1410m至1260m标高。有效期限：伍年，自2018年2月26日至2023年2月26日。2023年05月08日申请顺延两年，有效期限：贰年，自2023年05月08日至2025年05月08日（见表1-1），矿区范围共由4个拐点坐标圈定，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依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4〕44号）文件要求，该矿山生产规模不符合生产要求，矿山生产规模需扩大为50万吨/年，为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手续，生产规模到由30万吨/年扩大至50万吨/年（见附件）。

2017年6月委托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并评审备案的《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墨江县联珠镇会亮水泥用石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原方案适用年限为7年（2017年6月到2024年6月），该方案适用年限已到期；
经核实，矿山储量估算范围发生变化、资源量发生变化，因此为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手续，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编制《云南省墨江县会亮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普天矿评审字〔2025〕2号）、《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墨江县联珠镇会亮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普天矿开评[2025]4号）。因此本次方案编制属于重编。详见6.1、6.2一节。

为了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的协调发展，坚持“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本着“谁破坏、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边生产、边治理”的原则，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色矿业”的原则。为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协调发展，坚持“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本着“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和“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色矿业”的原则。按现行的《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3〕321号）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合并备案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0〕154号），为此，采矿权人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云南砺川地质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墨江县联珠镇会亮水泥用石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备注：本方案仅针对矿权范围损毁土地进行编制。矿权外场地等损毁区域地质环境恢复及土地复垦义务按相关法律法规由墨江县自然资源局督促原损毁责任单位进行复垦复绿工作。
二、编制目的

为矿业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收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及依法进行监督检查以切实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提供主要依据；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同时为落实《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保证土地复垦义务落实、合理用地、保护耕地和矿山生态环境；为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为业主开展土地复垦提供技术指导，作为该矿山申办采矿许可证手续的必备条件。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简介表

	项

目

概

况
	方案名称
	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墨江县联珠镇会亮水泥用石灰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采矿许可证
	□新申请   □持有   eq \o\ac(□,√)变更

	
	矿山企业名称
	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张西峰
	联系电话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0.0855km2；开采标高：1410-1260m

	
	保有资源储量
	保有资源量750.6万t
	生产能力
	50万t/a

	
	采矿证号

（矿区范围）
	C5308222018027120146026
	评估区面积
	0.6095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

自定义分幅图幅号
	F47H025180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3.5年
（2025年5月～

2038年11月）
	方案适用年限
	5年

（2025年5月～2030年5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砺川地质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王文贤

	
	资质证书名称
	地质灾害评估和

治理工程勘查设计
	资质等级
	乙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编 号
	530020242110228

	
	联系人
	杨华
	电话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称
	专业
	签名

	
	王文贤
	高级工程师
	水工环
	

	
	张  利
	工程师
	水工环
	

	
	张纪雯
	工程师
	地质
	

	
	黄邦金
	工程师
	土地复垦
	


	村庄及重要设施影响评估
	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度
	 eq \o\ac(□,√)重要区□较重要区□一般区
	 eq \o\ac(□,√)一级□二级□三级

	
	
	地质环境条件
	 eq \o\ac(□,√)复杂□中等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eq \o\ac(□,√)中型□小型
	

	
	现状分析与预测
	矿山地质灾害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现状地质灾害发育BW1潜在不稳定边坡，均为采场边坡，现状稳定性较差，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

预测评估：矿业活动加剧BW1活动的可能性中等，边坡下方的矿山道路、设备及人员遭受其危害及危险性中等-大。露采终了将形成4条采帮边坡，其中北部采帮最大坡高90m，边坡结构为顺向坡；南部采帮最大坡高10m，边坡结构为斜交坡；西部采帮最大坡高85m，边坡结构为斜交坡；东部采帮最大坡高120m，边坡结构为顺向坡，各采帮下部采场、采矿人员、设备遭受露采活动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大。

	
	
	矿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原露天采场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及地下水位，开采未揭露地下水，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较轻。

预测评估：预测未来露天采场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对含水层影响较轻。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露天采场开挖破坏，场地平整及堆料场矿石堆放，露天采场影响区等矿业活动对地形地貌破坏严重；压占及损毁土地面积6.4621公顷，以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采矿用地、农村道路为主，对土地资源破坏严重。
预测评估：今后露采形成的采帮边坡、拟建矿山道路切坡等矿业活动改变原始地形地貌，破坏严重。加上现状损毁面积，总压占及损毁土地面积2.7834公顷，以旱地、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农村道路、裸土地为主，对土地资源的破坏较严重。

	
	
	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采场内无积水，渗入地下有限，淋滤水无有毒有害物质，未对水土环境造成污染，影响较轻。

预测评估：露天采场排水及淋滤水不含有害有毒物质，对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村庄及重要设施影响评估
	据走访调查了解，评估区及周边无自然保护区、旅游景区（点），评估区分布有会亮村零星房屋，矿山南西侧约140m处为有一户人家，2016年已达成搬迁协议并且矿山与该户居民签订了搬迁补偿协议（协议见附件19）；矿区北侧约220m处为养牛场工棚（为当地村民自行养殖无相关手续），矿区西侧200m处为茶地的临时工棚,距离矿山开采范围较远，房屋遭受地下开采诱发地质灾害的危害及危险性小至中等，对其影响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综合评估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划为影响严重区（ⅰ）及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矿山地质灾害危害性综合分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及危险性小区（Ⅲ）二级二区。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为影响严重区（ⅰ）及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矿山建设适宜性为差。

	矿区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矿山的生产对土地造成的损毁主要包括挖损、压占。矿山土地损毁时序与矿山建设、矿体开采顺序密切相关。结合矿山生产工艺流程及开采顺序预测损毁土地时序主要为生产期；

生产运行期（2025年5月-闭坑）

本阶段损毁土地主要为未来露天采场开采矿体造成对土地的挖损损毁等。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已损毁土地6.4621 hm2（其中破坏乔木林地0.1480hm2、竹林地0.0574hm2、灌木林地0.0253hm2、采矿用地6.1807hm2、农村道路0.0507hm2），对土地资源破坏严重；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

评估
	拟损毁土地2.0879 hm2（其中破坏旱地0.0002hm2、乔木林地1.8538hm2、竹林地0.1235hm2、灌木林地0.0236hm2、农村道路0.0825hm2、裸土地0.0043hm2），对土地资源破坏较严重；

	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002
	
	0.0002
	

	
	林地
	乔木林地
	2.0018
	0.1480
	1.8538
	

	
	
	竹林地
	0.1809
	0.0574
	0.1235
	

	
	
	灌木林地
	0.0489
	0.0253
	0.0236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6.1807
	6.1807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1332
	0.0507
	0.0825
	

	
	其他土地
	裸土地
	0.0043
	
	0.0043
	

	
	合计
	8.5500
	6.4621 
	2.0879 
	

	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损毁及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损毁
	挖损
	8.5500
	6.4621 
	2.0879 

	
	
	塌陷
	
	
	

	
	
	压占
	
	
	

	
	
	小计
	8.5500
	6.4621 
	2.0879 

	
	合计
	8.5500
	6.4621 
	2.0879 

	土地复垦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3.3821

	
	林地
	乔木林地
	
	2.1156

	
	草地
	其他草地
	
	2.6869

	
	合计
	
	8.1846

	
	占用
	
	0.3654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8.1846
	95.73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点防治区
	露天采场
	坡面清理
	石方开挖
	m3
	1850

	
	
	截水沟
	开挖土方
	m3
	615.75

	
	
	
	明渠
	m3
	410.5

	
	
	排水沟
	开挖土方
	m3
	255.42

	
	
	防护栏
	铁丝网
	m
	1200

	
	
	警示牌
	警示牌
	块
	6

	
	
	监测措施
	监测点
	个
	6

	一般防治区
	冲沟
	日常巡查
	监测点
	个
	1

	投资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16年）总费用概算（万元）
	63.97

	
	方案适用年限（5年）总费用概算（万元）
	45.39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作部署
	工作部署和年度工作计划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作部署和年度工作计划（16年）
保护与治理阶段

年度

主要恢复治理措施

基金数额（万元）

近期工程

5年（2025年5月-2030年5月）
2025年5月-2026年5月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采场外围设置截排水沟；采场醒目处竖立警示牌；采场外围设置防护网、同时设监测点进行监测。

（2）对冲沟、含水层、水土环境、地形地貌景观进行监测及巡查。

45.39
45.39
2026年5月-2027年5月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同时进行监测。

（2）对冲沟进行监测。

/
2027年5月-2028年5月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同时进行监测。

（2）对冲沟进行监测。

/
2028年5月-2029年5月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同时进行监测。

（2）对冲沟进行监测。

/
2029年5月-2030年5月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同时进行监测。

（2）对冲沟进行监测。

/
远期工程

11年（2030年5月-2041年5月）
2030年5月-2041年5月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清扫平台及最终平台内侧修建排水沟、采场同时对采场边坡进行监测。

（2）对冲沟进行监测。

（3）对已投入的工程治理措施进行检查和验收，确保其功能正常发挥。

18.58
18.58
合计

16年
63.97

63.97



	
	基基金计提计划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计提计划表

阶段

分期

计提时间

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计提额（万）
近期
第1期

2025年6月30日前

45.39

备注：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部分编制年限（16年）总费用63.97万元，适用年限（5年）总费用45.39万元。根据《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工作的通知》(普资规[2024]34号)要求，恢复治理基金按适用年限内（5年）一次性计提，即计提45.39万元。全部由采矿权人筹集，矿山采用从运营收入中提成的方式保障地质环境治理资金。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费用预存
	工作计划
	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考虑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复垦，将对此次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内计划安排仅针对前5年进行细化。具体各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025年5月～2030年5月）

a） 第一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5年5月-2026年5月；

2）投资情况：静态11.50万元，动态11.50万元；

3）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监测期，矿山成立专门的土地复垦管理机构，落实资金、人员及设备；复垦监测点布置监测设备及人员；进行复垦前期准备工作。开展与实施本方案相关的土地清查、项目勘测、设计和招标工作；对损毁土地进行监测。

b） 第二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6年5月-2027年5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380m标高平台区域；

3）投资情况：静态2.36万元，动态2.53万元；

4）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0.0693hm²，其中复垦乔木林地0.0368hm²，复垦其他草地0.0325hm²；

5）工作内容：主要工程量为购土130m3，覆土121.9m3，培肥0.0736hm2。栽植乔木67株，栽植灌木101株、栽植灌木葛藤92株、地板藤92株、撒播草籽0.0693hm2。对损毁土地进行监测，对复垦林草地区域进行管护，管护面积0.0693hm2。

c） 第三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7年5月-2028年5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370m标高平台区域；

3）投资情况：静态2.75万元，动态3.15万元；

4）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0.0844hm²，其中复垦乔木林地0.0448hm²，复垦其他草地0.0396hm²；

5）工作内容：主要工程量为购土160m3，覆土148.4m3，培肥0.0896hm2。栽植乔木82株，栽植灌木123株、栽植灌木葛藤112株、地板藤112株、撒播草籽0.0844hm2。对损毁土地进行监测，对复垦林草地区域进行管护，管护面积0.1537hm2。

d） 第四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8年5月-2029年5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360m标高平台区域；

3）投资情况：静态2.89万元，动态3.54万元；

4）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0.1403hm²，其中复垦乔木林地0.0780hm²，复垦其他草地0.0623hm²；

5）工作内容：主要工程量为购土280m3，覆土258.38m3，培肥0.1560hm2。栽植乔木143株，栽植灌木214株、栽植灌木葛藤130株、地板藤130株、撒播草籽0.1403hm2。对损毁土地进行监测，对复垦林草地区域进行管护，管护面积0.2940hm2。

e） 第五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9年5月-2030年5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350m标高平台区域；

3）投资情况：静态3.05万元，动态4.00万元；

4）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0.1153hm²，其中复垦乔木林地0.0620hm²，复垦其他草地0.0533hm²；

5）工作内容：主要工程量为购土220m3，覆土205.38m3，培肥0.1240hm2。栽植乔木114株，栽植灌木171株、栽植灌木葛藤155株、地板藤155株、撒播草籽0.1153hm2。对损毁土地进行监测，对复垦林草地区域进行管护，管护面积0.4093hm2。

第二至三阶段（2030年5月～闭坑管护结束）

1）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340-1260m标高平台区域；

2）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7.7753hm²，其中复垦旱地3.3821hm²，复垦乔木林地1.8940hm²，复垦其他草地2.4992hm²；

3）复垦投资：静态134.42万元，动态176.18万元；

4）工作内容：针对露天采场边生产边复垦，主要工程量为购土24410m3，覆土23184.37m3，培肥10.5522hm2，新建挡土埂1258.75m3；栽植乔木3473株，灌木5209株、边坡区域栽植灌木葛藤4546株、地板藤4546株、撒播草籽4.3932hm2；边坡设置滴灌带（管) 5035m、储水罐4个，对复垦林草地进行管护，管护面积4.3932hm2；

在土地复垦工作完成后，确认复垦区建立的生态系统基本稳定后，有了一定的自适应和抵抗污染及损毁的能力。由自然资源局组织验收后交付当地居民使用，土地复垦工作才能结束。
1、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土地损毁得到有效控制、工程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工程业主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实施保证措施。

基于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损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本方案采取业主治理的方式，成立土地复垦项目工作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工程管理、实施工作，按照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工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及水土保持各项工程。

本项目严格按照有关土地复垦标准和土地复垦方案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和调整。当地国土管理部门作为土地复垦的监督、检查单位，负责对项目复垦方案初审、工程竣工验收，按工程进度拨款，并对项目的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本土地复垦工作。同时，设立专门机构，选调责任心强，政策水平高，懂专业的得力人员，具体负责项目区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
2、费用保障措施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由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工程建设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并与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实资金，保证方案实施。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的设备投资可以从项目环境保护工程中解决，作为“三同时”工程进行验收。对于土地复垦的日常费用，可以采取从矿山运营过程中提成的方法解决，提取的费用从成本中列支。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费用严格按提计、蓄存、管理、使用、审计等程序进行，做到复垦资金的专款专用。

本复垦方案的复垦投资费用为200.90万元。复垦资金由企业全额自筹，并于复垦工作开始前分阶段足额缴存至专款账户。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矿山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并设专门账户，专款专用，按规定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同时加强土地复垦资金的监管，实现按项目进度分期拨款。

3、监管保障措施

1）加强对复垦后土地的管理，严格执行土地复垦方案。

2）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实，对土地复垦实行统一管理。

3）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

4）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工程建设中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工程队伍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

5）同时对施工及设计单位组织学习、宣传工作，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自觉行动意识。同时应配备土地复垦专业人员，以解决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接受当地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6）资金管理办法

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安全有效。设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建设单位要做好资金使用管理，专款专用，保证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保障土地复垦工作顺利进行。土地复垦设施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就土地复垦投资概算调整情况、分年度投资安排、资金到位情况和经费支出情况写出总结。

4、技术保障措施

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的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所需材料及设备均可由市场购买，有充分的保障。方案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方案计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与损毁土地所在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银行签订土地复垦费用使用监管协议。根据本方案中复垦资金动态预算表，于每一工作阶段之前将土地复垦费用从企业生产成本中预存，存入公司与当地土地复垦监管部门的共管帐户中。

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墨江县联珠镇会亮水泥用石灰岩矿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156.97万元，静态亩均投资12785.80 元/亩；动态总投资为200.90万元，动态亩均投资16364.07元/亩。

复垦费用的预存依据《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工作的通知》(普资规通〔2024】34号)，为保证复垦资金及时到位，矿山设计剩余生产服务年限小于等于3年，一次性预存动态投资全部土地复垦费用，设计剩余生产服务年限大于3年，第一次预存土地资金不低于动态总投资的40%，其余费用逐年预存，5年内预存完毕。本方案目前估算矿山复垦每年资金投入量，具体以实际施工为准并进行调整。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表
预存年份

预存金额（万元）

2025年6月30日前

80.36 

2026年6月30日前

10.05

2027年6月30日前

10.05

2028年6月30日前
10.05

2029年6月30日前
10.05

2030年6月30日前

10.05

2031年6月30日前

10.05

2032年6月30日前

10.04

2033年6月30日前

10.04

2034年6月30日前

10.04

2035年6月30日前

10.04

2036年6月30日前

10.04

2037年6月30日前

10.04



	复垦费用估算
	复垦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10.33 

	
	
	2
	设备费
	　

	
	
	3
	其它费用
	28.20 

	
	
	4
	监测与管护费
	5.48 

	
	
	（1）
	复垦监测费
	3.20 

	
	
	（2）
	管护费
	2.28 

	
	
	5
	预备费
	　

	
	
	（1）
	基本预备费
	8.64 

	
	
	（2）
	价差预备费
	43.93 

	
	
	（3）
	风险金
	4.32 

	
	
	6
	静态总投资
	156.97 

	
	
	7
	动态总投资
	200.90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矿山为露天开采，矿山设计生产建设规模为50万t/a，属中型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为重要区，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确定评估精度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为一级。

（2）评估区属低中山浅切割区，地形地貌复杂；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中等；区域地质构造复杂，评估区地质构造中等；采场面积及采坑深度较大，较易产生地质灾害；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大。综上所述，比照DZ/T0223-2011规范附表C.2之规定，综合确定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

（3）评估区现状无地质灾害弱发育。发育BW1潜在不稳定边坡，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原露天采场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及地下水位，开采未揭露地下水，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较轻。露天采场开挖破坏，矿山道路切坡等矿业活动对地形地貌破坏严重，损毁土地面积6.4621公顷，以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采矿用地、农村道路为主，对土地资源破坏较严重。采场内无积水，渗入地下有限，淋滤水无有毒有害物质，未对水土环境造成污染，影响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影响程度划分为严重区（ⅰ）及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4）露采终了将形成4条采帮边坡，其中北部采帮最大坡高90m，边坡结构为顺向坡；南部采帮最大坡高10m，边坡结构为斜交坡；西部采帮最大坡高85m，边坡结构为斜交坡；东部采帮最大坡高120m，边坡结构为顺向坡，各采帮下部采场、采矿人员、设备遭受露采活动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大。 

今后露天采场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对含水层影响较轻。露采形成的采帮边坡建设改变原始地形地貌，影响及破坏严重，损毁土地面积8.5500公顷，以旱地、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采矿用地、农村道路、裸土地为主，对土地资源占用或破坏较严重。露天采场排水及淋滤水不含有害有毒物质，对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分区划为严重区（ⅰ）及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5）评估区地质灾害危害性综合分区划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及危险性小区（Ⅲ）二级二区。综合考虑矿山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灾害治理成本，灾害危害的后果，矿山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6）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部分编制年限为16年，适用年限为5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治区（C区），分为近期及远期二个阶段进行治理恢复。

工程措施：主要对露天拟开采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采场顶部设置防护网；醒目处设置警示牌。
监测措施：共设7个监测点，针对露天采场最终边坡、冲沟、含水层、土壤及水环境、地形地貌景观等进行监测。

（8）此次方案确定的复垦责任范围8.5500hm2。复垦土地面积8.1846hm²，土地复垦率为为95.73%，其中复垦旱地3.3821hm2，复垦乔木林地2.1156hm2，其他草地2.6869hm2。工程措施：覆土工程，平整工程、辅助工程、林草恢复工程等。植物措施：对露天采场平台及边坡等进行植物措施恢复。

（9）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总费用分别为编制年限（16年）总费用63.97万元，,适用年限（5年）总费用45.39万元。根据《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工作的通知》(普资规[2024]34号)要求，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恢复治理基金按适用年限内（5年）一次性计提，即计提45.39万元。
（10）本矿山土地复垦方案复垦投资估算静态总投资为156.97万元，静态亩均投资12785.80元/亩；动态总投资为200.90万元，动态亩均投资16364.07元/亩。复垦投资资金由 “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
二、建议
（1）矿山应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进行自上而下分台开采，严格控制台阶边坡角和采场最终边坡角；严禁掏底式开采，在开采中应及时对爆破开采形成的危岩体进行清理，避免危岩体发生滑坡或崩塌，危害作业人员及设备。对露采边坡，每天应监测和巡查变形情况，边坡上是否有拉张裂缝和不稳定岩土体，若有隐患须立即消除隐患，避免产生危害。按主体工程设计，及时修建截排水沟。

（2）矿山露天开采最大开采边坡较高，生产过程中遭受崩塌、滑坡、掉块危害生产人员、设备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危害性大，矿山部门应引起高度重视。加强监测与巡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治理。

（3）矿山地形陡峭、岩体较破碎，生产过程中采场产生崩塌、滑塌的可能性大，应做好相关防范工程。

（4）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作和临时措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5）在矿山开发中如出现本方案未涉及到的，新的地质环境影响和破坏问题，应及时进行评估，并制定防治措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完成后加强维护管理，确保发挥长期效益。

（6）在方案编制年限内，根据开采情况对本方案设计的工程、植物和监测措施进行修编，本次仅为初步方案，各工程实施前要进行单项工程研究和设计。

（7）矿山企业应严格按照方案进行复垦复绿工作，县级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督企业按时完成应尽义务。

（8）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和土地复垦工作，始终贯穿于矿山建设与生产的全过程，企业应坚持“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产开采对地质环境、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

（9）建立安全巡视制度，经常进行边坡稳定巡察，发现危险及时排除。

（10）加强矿区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以期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

（11）严格按照设计部门设计的开采方案开采，禁止越界开采。
（12）矿权拐点矿2、矿4开采区域紧邻基本农田范围线，矿业权人在今后开采过程中，应尽量避开基本农田。


